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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国家赔偿法以及相关的

司法解释等对此作了很多令人费解的规定，我们尝试着梳理

如下： 首先，关于行政赔偿程序，又分为“一并式”和“单

独式”。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并式”是在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将确认行政职权行为违法与要求行政

赔偿两项请求一并提出；而“单独式”通常适用于行为已被

确认违法，且经过了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或愈期

不予处理），才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但有一个例外，即对某些非具体行政行为，

可以在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违法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提起行

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中的“一并式”：按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操作。 行政赔偿中的“单独式”：①自确定违法之日

起2年内提出请求；②赔偿义务机关2个月内作出决定；③（

不服的，期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④一审法院3个

月内判决；⑤（不服的）15日内提出上诉；⑥二审法院2个月

内终审判决。（注意 * 其中④⑥可以延长。* 在第③阶段也可

提起行政复议。* 即使是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也

可以在经过①②阶段后进入第③阶段。） 其次，关于刑事赔

偿程序，依赔偿义务机关是否为法院又分为“非法院”的刑

事赔偿程序和“法院”的刑事赔偿程序。 “非法院”的刑事

赔偿程序：①自确定违法之日起2年内提出请求；②赔偿义务

机关2个月内作出决定；③（不服的，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



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④复议机关2个月内作出决定；⑤不服

的（或逾期不作决定的）自收到决定之日起（或期满之日起

）30日内向同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⑥法院3个月

内作出决定。 “法院”的刑事赔偿程序：①自确定违法之日

起2年内提出请求；②实施侵权的法院2个月内作出决定；③

（不服的，接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赔偿委员

会提出赔偿申请；④法院3个月内作出决定。 另外注意，在

刑事赔偿程序中，赔偿请求人请求确认违法，若被要求机关

不予确认，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

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

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

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

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

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

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

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

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

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

）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四）造成财产损

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

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

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

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

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

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第二十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

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

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 赔偿请求人要求

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程序适用本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

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

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

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

照前款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

定。 第二十二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

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

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赔偿请求人认

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

（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

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

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赔偿诉讼。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



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 

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

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

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五条 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

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作出最终裁决的行政机关确认违法

，赔偿请请求人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而不予赔偿或逾期

不予赔偿或者对赔偿数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

院应依法受理。 试题解析： 1．在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

害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下列选项哪些是赔偿请求人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的情形？[1999年多选题] A．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殴打他人的行为 B．环保局责令停产停业的行为

C．公安人员执行职务违法使用武器的行为 D．公安机关采取

取保候审措施的行为 答案为：A C A和C属于《最高院规定》

第3条所述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例外，即对某些非具体行

政行为可以在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违法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

提起行政赔偿诉讼。B为典型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已经被确认

违法，否则只能采取“一并式”。D中公安机关执行的是刑

事侦查职能应按刑事赔偿程序，行使申诉权。注意，刑事赔

偿程序中没有“诉讼”一说，法院赔偿委员会采用的是非诉

程序。 2．1996年1月10日，李甲之子李乙因无证驾驶李甲的

汽车被警察张某将汽车扣留，当张某将汽车开往公安局时不

慎将汽车撞坏。李甲单独就损害赔偿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在驳回原告起诉时，不可能采用下列哪

些理由？[1998年多选题] A．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B．张

某的行为系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C．损害是李乙的行



为导致的，国家不应承担责任 D．请求赔偿的程序不合法 答

案为：A B C A中李甲是汽车所有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B

中张某扣留并开回汽车是其行使职权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

。C中汽车开回途中撞坏与李乙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D中

赔偿程序应为：或者先向义务机关提出，或者在申请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 3．1996年10月11日晚，丁某酒后

在某饮食店酗酒闹事，砸碎店里玻璃数块。后经人劝说，丁

某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赔偿。此时恰巧碰上某区公安局任某

、赵某执勤到店里，任某对丁某又推又打，欲将丁某带回派

出所处理。在扭推过程中，致丁某跌倒，头撞在水泥地上，

造成颅内出血死亡。1997年12月20日，丁某之父向某区公安

局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请回答：（共4问）[2000年任意选择

题] ①丁某之父的赔偿请求权时效如何计算？ A．从丁某受到

违法行为侵害时起2年 B．从任某行使职权行为被依法确认为

违法之日起2年 C．从丁某之父第一次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时

起2年 D．从公安局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被确认为违法之日

起3个月 答案为：B 依《国家赔偿法》第32条规定：“赔偿请

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2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

间不计算在内”。因此B正确。 4．李某系私营企业振兴服装

厂的厂长。1996年2月27日，李某因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而被

当地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3月9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将其逮捕。5月17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9月13日，西城

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李某证据不足

，宣告李某无罪。西城区检察院对此判决提出抗诉。在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期间，市人民检察院撤销了抗诉决定



。1996年11月30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本案审理。振

兴服装厂因厂长被羁押，自1996年3月停产。1996年9月1日西

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为由吊销了该厂

营业执照。李某被释放后曾就吊销营业执照一事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但市工商局维持了原决定。根据以上情况，请回答

下列问题：（共7问）[1998年案例分析题] ①李某被羁押达9

个月，如果他就此项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赔偿义务

机关拒绝赔偿，他如何继续请求赔偿？ 答：按上述“非法院

”的刑事赔偿程序之③④⑤步骤，继续请求赔偿。 ②李某就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造成的损失提出赔偿请求，⋯⋯可供李

某选择的法定赔偿程序有哪些？ 答：此赔偿请求属于“行政

赔偿”，行政职权行为未被确认违法，可采取“一并式”，

即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将确认行政职权行为违法与要求行政赔

偿两项请求一并提出。 5．在哪些情况下，赔偿义务机关拒

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赔偿诉讼？[2002年多选题] A．看守所干警唆使被羁押人

员殴打他人的 B．乡政府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征收提留款的

C．镇政府对超生妇女集中教育不许回家的 D．商检局错发商

检证明导致出口商品被退货的 答案为：A D A符合《国家赔

偿法》第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D符合第4条第（四）

项规定的情形，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故A和D对

。B属于第4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C属于第3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故B和C错。特别说明：本文由“中国律师杂

志社司法考试培训班”提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